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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三三三三   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汕 头 海 关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汕 头 海 关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汕 头 海 关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汕 头 海 关     

公 告公 告公 告公 告     

2 0 1 2 年  第 2 号  

 

为 落 实 海 关 总 署 、 广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签 署 的《 共 同 建 设 全 国 加

工 贸 易 转 型 升 级 示 范 区 、 推 进 转 变 发 展 方 式 合 作 备 忘 录 》， 进 一

步 促 进 加 工 贸 易 内 销 便 利 化 ， 经 海 关 总 署 批 准 ， 汕 头 海 关 决 定 推

行 加 工 贸 易 货 物 内 销 “ 集 中 申 报 ” 试 点 改 革，现 就 有 关 事 项 公 告

如 下 ：  

 

一、加 工 贸 易 货 物 内 销 “ 集 中 申 报 ” 模 式 适 用 于 关 区 内 的 联

网 监 管 企 业 和 资 信 良 好、一 年 内 无 发 生 涉 证 涉 税 走 私 违 规 行 为 的

非 联 网 监 管 企 业 （ C 、 D 类 除 外 ） 。  

 

二 、 联 网 监 管 企 业 可 直 接 在 商 务 主 管 部 门 制 发 的《 加 工 贸 易

保 税 进 口 料 件 内 销 批 准 证 》 范 围 内 先 行 内 销 保 税 进 口 料 件 或 成

品 ， 再 集 中 向 所 在 地 主 管 海 关 （ 以 下 简 称 “ 主 管 海 关 ” ） 办 理 内

销 申 报 征 税 手 续 。  

 

三 、 非 联 网 监 管 A A 类 企 业 经 申 请 并 由 所 在 地 主 管 海 关 批

准 ， 可 以 参 照 本 公 告 第 二 条 的 规 定 ， 先 行 内 销 保 税 进 口 料 件 或 成

品 ， 再 集 中 向 主 管 海 关 办 理 内 销 申 报 征 税 手 续 。  

 

四 、 非 联 网 监 管 A 、 B 类 企 业 经 申 请 并 由 所 在 地 主 管 海 关 批

准 ， 在 提 供 符 合 本 公 告 第 八 、 九 条 规 定 的 担 保 后 ， 可 以 参 照 本 公

告 第 二 条 的 规 定 ， 先 行 内 销 保 税 进 口 料 件 或 成 品 ， 再 集 中 向 主 管

海 关 办 理 内 销 申 报 征 税 手 续 。  

加 工 贸 易 货 物 内 销 “ 集 中 申 报 ” 担 保 可 采 用 海 关 保 证 金 和 银 行

保 函 两 种 形 式 。  

 

五 、 适 用 加 工 贸 易 货 物 内 销 “ 集 中 申 报 ” 模 式 的 企 业 ， 应 在

实 际 内 销 保 税 进 口 料 件 或 成 品 后 ， 在 发 货 当 天 如 实 填 写《 加 工 贸

易 货 物 内 销 “ 集 中 申 报 ” 发 货 记 录 表 》， 并 在 当 月 内 凭 以 汇 总 内

销 情 况 ， 集 中 向 主 管 海 关 办 理 内 销 申 报 征 税 手 续 ， 最 迟 不 得 超 过

次 月 1 5 日 ， 且 不 得 跨 核 销 周 期 或 合 同 有 效 期 。  

 

六 、 非 联 网 监 管 企 业 申 请 适 用 内 销 “ 集 中 申 报 ” 模 式 ， 应 向

主 管 海 关 递 交 以 下 资 料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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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《 加 工 贸 易 货 物 内 销 “ 集 中 申 报 ” 申 请 表 》 （ 以 下 简

称 “ 《 申 请 表 》 ” ） 一 式 两 份 ；  

（ 二 ） 海 关 收 取 保 证 金 收 据 的 复 印 件 （ 同 时 提 交 原 件 供 核 对

用 ） 或 银 行 保 函 （ A A 类 企 业 除 外 ） ；  

（ 三 ） 进 口 料 件 属 于 国 家 对 进 口 有 限 制 性 规 定 的 ， 还 应 当 提

交 相 关 进 口 许 可 证 件 。  

 

七、非 联 网 监 管 企 业 适 用 加 工 贸 易 货 物 内 销 “ 集 中 申 报 ” 模

式 的 有 效 期 ， 自 主 管 海 关 审 批 通 过 之 日 起 至 当 年 年 底 。 如 需 继 续

适 用 ， 应 重 新 申 请 。  

 

八、加 工 贸 易 货 物 内 销 “ 集 中 申 报 ” 模 式 的 保 证 金 金 额 按 以

下 方 式 计 算 ：  

保 证 金 金 额 ＝ 企 业 月 计 划 内 销 金 额 × 汇 率 × 综 合 税 率 （ 2 2 ％ ） × 5 0

％ 。 其 中 ， 企 业 月 计 划 内 销 金 额 ＝ ∑企 业 计 划 内 销 料 件（ 制 成 品 ）

数 量 × 合 同 料 件 （ 制 成 品 ） 备 案 单 价 。  

 

九、适 用 加 工 贸 易 货 物 内 销 “ 集 中 申 报 ” 模 式 的 B 类 企 业 有

下 列 情 形 之 一 ， 海 关 有 理 由 认 为 其 存 在 较 高 监 管 风 险 的 ， 仍 可 按

其 月 计 划 内 销 金 额 的 全 额 收 取 保 证 金 或 者 银 行 保 函 ：  

（ 一 ） 租 赁 厂 房 或 者 设 备 的 ；  

（ 二 ） 加 工 贸 易 手 册 两 次 或 者 两 次 以 上 延 期 的 ；  

 

十 、 企 业 已 在 备 案 环 节 缴 纳 保 证 金 的 ， 无 需 重 复 缴 纳 。  

 

十 一 、 非 联 网 监 管 A、 B 类 企 业 月 度 内 销 金 额 超 出《 申 请 表 》

的 月 计 划 内 销 金 额 时 ， 应 到 主 管 海 关 变 更 保 证 金 或 银 行 保 函 金

额 。 保 证 金 或 银 行 保 函 期 限 应 与 《 申 请 表 》 有 效 期 一 致 。  

 

十 二 、 非 联 网 监 管 企 业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， 不 适 用 内 销 “ 集 中

申 报 ” 模 式 ：  

（ 一 ） 涉 嫌 走 私 、 违 规 ， 已 被 海 关 立 案 调 查 、 侦 查 ， 案 件 未

审 结 的 ；  

（ 二 ） 违 反 海 关 稽 查 规 定 ， 被 海 关 责 令 限 期 改 正 ， 处 于 改 正

期 内 的 ；  

（ 三 ） 逾 期 未 报 核 加 工 贸 易 手 册 的 ；  

（ 四 ） 海 关 认 为 其 存 在 较 大 监 管 风 险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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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三 、 企 业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， 停 止 适 用 内 销 “ 集 中 申 报 ” 模

式 ：  

（ 一 ） 涉 嫌 走 私 、 违 规 ， 已 被 海 关 立 案 调 查 、 侦 查 ， 案 件 未

审 结 ， 主 管 海 关 收 到 缉 私 部 门 书 面 通 报 的 ；  

（ 二 ） 因 违 反 海 关 稽 查 规 定 ， 被 海 关 责 令 限 期 改 正 ， 处 于 改

正 期 内 的 ；  

（ 三 ） 非 联 网 监 管 A 、 B 类 企 业 月 度 实 际 内 销 金 额 连 续 三 次

超 过 月 计 划 金 额 而 不 到 主 管 海 关 办 理 变 更 保 证 金 或 银 行 保 函 金

额 的 。  

 

十 四 、 企 业 在 当 年 内 被 降 为 C 、 D 类 的 ， 即 时 终 止 适 用 “ 集

中 申 报 ” 模 式 。  

 

十 五 、 企 业 被 停 止 或 终 止 适 用 “ 集 中 申 报 ” 模 式 时 ， 当 月 已

内 销 但 未 办 理 征 税 手 续 的 货 物，仍 可 按 照 “ 集 中 申 报 ” 规 定 办 理

征 税 手 续 。  

 

十 六 、 本 公 告 所 有 附 表 视 同 本 公 告 正 文 部 分 。  

 

本 公 告 自 2 0 1 2 年 5 月 1 1 日 起 执 行 。  

特 此 公 告 。  

 

附件： 1.加工贸易货物内销“集中申报”申请表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略) 

2.加工贸易货物内销“集中申报”发货记录表 

 

 

汕 头 海 关 （ 印 鉴 ）  

二 ○ 一 二 年 五 月 十 日 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: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網站 

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publish/portal0/tab507/info367896.htm 


